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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定财产制下夫妻之间的借贷关系

◆曾　伟１　钟　媛２

(１．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８１;２．修文县人民法院, 贵州 贵阳５５０２９９)

【摘要】«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和约定财产,夫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财产有约定从约定,无约

定从法定.可见,«民法典»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财产分为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指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法定财产制指夫妻未对

婚前或婚后财产进行约定时,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下夫妻之间的财产已自行进行分配,由此相

互产生的借贷与一般的借贷关系并无区分.故本文主要论述法定财产制下,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是否成立借

贷关系?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可以主张返还借款? 一方申请强制执行是否会否定夫妻共同财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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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实践中关于处理夫妻间借款关系的困境

(一)难以认定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

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既要有借款的合意又要实际

交付借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身份的特殊性和关系的亲

密性，一方向另一方出具借款凭证原因诸多。 审判实践

中，虽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实际双方系因补偿、赠送

对方财物为目的而出具借条，双方之间实际并未有借款的合

意。 夫妻间的资金往来较为频繁，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

意，转账的目的是否为交付借款均难以查明，甚至存在夫妻

为逃避债务而虚构借贷关系。

(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起诉是否应受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二条规定了

离婚时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是否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法律未作明文规定，

如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起诉要求对方偿还借款，在

夫妻共同财产未进行分割的情形下，原告的起诉符合《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是否应当予以受理存在认

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是程序审查，只要符合起诉的

条件就应当予以受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夫妻间的借贷关

系诉讼需以离婚为前提，故法院不予受理。

(三)离婚纠纷中是否可以合并审理夫妻间的借贷关系

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系因夫妻关系而产生的特殊共同财产

制，审判实践中，离婚纠纷案件中会对离婚、子女抚养、财

产分割、共同债务一并审理，当夫妻间形成借贷关系，借贷

关系的审查会涉及对合同效力、借款用途、共同财产、共同

债务等的认定。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在离婚纠纷中一并审

理，离婚纠纷基于关系的特殊性，合并审理离婚关系、子女

抚养关系和财产分割关系，审理夫妻间的借贷关系，实际仍

为对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审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在

离婚纠纷中一并审理，借贷关系与离婚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

系，离婚纠纷中应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审查，不涉及合同

效力的认定审查，借贷关系应另行提起诉讼。

(四)婚姻关系存续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

夫妻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因婚姻关系存续产生诉讼时

效中止、中断，在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可以按照借款

协议的约定处理，亦未明确婚姻关系的存续会导致诉讼时效

中止、中断。 然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应当相互尊

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维护和睦友爱的婚姻家庭关系。

如果仅考虑权利的积极行使，而忽视社会伦理与家庭关系，

将会出现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

方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提起诉讼会影响家庭和睦，反之将丧

失受司法保护的胜诉利益，如何平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亦

是处理夫妻间借贷纠纷的难点。

(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执行困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因另一方未履行生效判决

申请强制执行。 若被执行一方有婚前个人财产，可直接执

行其婚前财产。 若被执行一方无婚前个人财产，因婚后的

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时申请执行人的财产与被申请执

行人的财产属于共同所有。 在双方不愿和解时，法院执行

一方的财产必然会侵害另一方因夫妻共同财产制而享有的财

产权，否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另外，在申请执行立案

后，法院将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或

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员等强制措施，一定程度会造

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家庭关系名存实亡。 种种困境将与

我国相关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可能会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亦

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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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正确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关系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下的借贷关系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男女双方需在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后才能确立婚姻关系，办理结婚登记前的

双方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双方个人所得的财产属于婚前

财产，婚后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

各自所有时，双方的财产相互独立。 双方对各自的财产有

独立的处分权，一方向另一方借款应视为一般的民间借贷关

系，不因身份关系而影响借款合同的成立生效。 但婚前借

款是否因婚姻登记导致债权消灭存在争论，笔者认为夫妻双

方婚前依法成立的借款合同，在债务未清偿前，双方办理了

婚姻登记。 夫妻约定婚前财产共同所有时，债权属于财产

的一部分，夫妻一方的债权因该约定而消灭。 夫妻对财产

未有约定时，婚前财产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债权也属于一方

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登记而消灭，夫妻双方的借贷关系依

然存在。

(二)夫妻法定财产制下的借贷关系

１．借贷关系的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的规定，在未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进行约定的情况

下，任何一方所得工资、奖金、劳务报酬、收益、继承或受

赠等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有平等的处理权。

在未出具借款凭证时，夫妻之间款项的往来行为，仅仅会改

变款项的控制权，并未实际改变共同财产的性质，双方因不

存在借款合意而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在一方向另一方出

具借款凭证时，应结合转账款项的来源、借款用途、经营收

益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因素综合认定是否构成民间借贷

关系。 若只依据双方具有借款合意并交付借款，否认借款

的用途而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会造成债权债务关系

混同。 一方面，借贷资金的来源为夫妻共同财产，借款方

对夫妻共同财产亦有使用的权利；另一方面，因明知对方借

款的用途，且双方生产经营收益均为夫妻共同财产，虽为一

方出具借款凭证，但也符合共同债务的认定条件。 因此，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给付另一方款项的行为不应按照一

般的民间借贷关系审理，即使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条

件，也应结合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综合认定是否构成民

间借贷关系。 若借款用途符合个人债务的认定，以夫妻共

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其他“个

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

婚时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贷纠纷应依法审查立案

婚姻关系存续不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若以尚

未离婚不予受理，会导致一方的债权在离婚时因超过诉讼时

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实体权利无法得以维护。 实现法律

正义既要维护实体正义也要维护程序正义，《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二条规定系对实体权利的法律规

定，并不影响出借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诉讼，是否受

理应主要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依法予以受理，否则会导致出借方的

请求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无法得到司法保护。 但因借贷双

方的身份关系特殊性，为维护稳定的家庭关系，构建正确的

价值观念，应以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为主。

３．离婚纠纷中不应合并处理借贷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当事

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

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

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审判实践中，因原、被告相同，诉

讼标的种类相同或存在主从法律关系而合并审理，从民事案

由规定可见，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均为婚姻家庭纠纷

的下级案由，民间借贷纠纷系借款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离

婚纠纷中合并审理夫妻共同财产，既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

也为当事人减轻了诉讼负累。 夫妻间的借贷纠纷虽与离婚

纠纷的原、被告相同，但其诉讼标的种类不同，且不是离婚

纠纷的从法律关系，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且基于夫妻间

借贷关系的特殊性，独立审理更有利于查明事实，正确适用

法律判决。

(三)婚姻关系存续应依法适用诉讼时效

夫妻一方诉请对方偿还借款是行使债权请求权，虽双方

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但仍然为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

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之前，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民

法典》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根据《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均为权利

人客观上不能行使请求权，但婚姻关系的存续并不影响权利

人行使请求权，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 根据《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方提出履

行请求或借款人同意履行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但对婚姻关

系的存续是否为其他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存在争议。 笔者

认为，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应是

通过有权机关确认和保护其权利，婚姻关系存续显然不属于

该情形，诉讼时效属于强制性规定，法律未规定的中止、中

断事由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故婚姻关系存续不导致

诉讼时效中断。

三、如何解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执行困境

法律的威严在于其实施，执行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的最后一个环节。 妥善处理好夫妻之间于婚姻登记前产生

的借贷关系，既能保护一方的债权，也能不与夫妻共同财产

制产生冲突。 婚姻登记不能导致婚前债权消灭，也不能导

致诉讼时效中断，故夫妻一方的债权应依法予以保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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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的债权既符合婚前财产为个人财产的规定，也符合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规定。 然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通过人民法院诉讼的方式分割共同财产的，需要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除《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情形以外，夫妻一

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无法律规定

的特殊情形，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需以判决离婚为前提，

夫妻双方不能直接诉请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可

自行协商分割共同财产。 执行中，在兼顾维护婚姻家庭和

睦关系下，亦要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

善意文明执行。 笔者认为进入执行程序后，找准双方利益

平衡点，坚持比例原则，避免过度执行，对夫妻婚前个人财

产进行明确，有个人财产的执行个人财产。 若被执行一方

无婚前个人财产，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提交夫妻财产分割协

议或离婚涉财产部分裁判文书，否则法院将终结执行，如申

请执行人事后提交了有关财产权属材料后可申请恢复执行。

参考文献:

[１]王雷．«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举证责任

配置[J]．当代法学,２０２０,３４(０３):２３Ｇ３２．

[２]刘凯丽．夫妻赠与的法律适用分析[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２１(０３):９８Ｇ１０３．

[３]蒋月．域外民法典中的夫妻债务制度比较研究———兼议对我国相

关立法的启示[J]．现代法学,２０１７,３９(０５):３５Ｇ４３．

[４]柳荻．民法典视域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J]．法制与社会,２０２１

(０３):４１Ｇ４２．

[５]张晓远．论婚前按揭房屋的产权归属与分割———以«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司法解释(一)»第７８条为中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２(０５):１２２Ｇ１２８．

[６]刘文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兼论夫

妻共同 债 务 证 明 责 任 的 分 配 [J]．妇 女 研 究 论 丛,２０２１(０３):

１０３Ｇ１１３．

[７]曹薇薇,黎林．民法典时代夫妻房产赠与纠纷中的司法判决冲突及

解决[J]．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８Ｇ１１７．

[８]龙翼飞,赫欣．«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司法适用准则探析[J]．法

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２(０８):１７Ｇ３６．

[９]胡振玲．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之合理界定———以«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二审稿»第 ８２５条为中 心[J]．湖 北 第 二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１９,３６(１１):３３Ｇ３７．

作者简介:

曾伟(１９８７－),男,汉族,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合

同法.

钟媛(１９９１－),女,布依族,贵州六盘水人,本科,研究方向:民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